
附件 2：

新宾县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实工作细则
根据《辽宁省农业农村厅、辽宁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9

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工作的通知》和《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
步做好补贴机具投档与核验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为全面做好
补贴工作，明确补贴机具核实工作内容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为规范我县农机购置补贴操作程序，扎实有序地做
好农机购置补贴工作，成立补贴机具核实领导小组。

组 长：李君伟
副组长：吴国林
成 员：张 莉 申玉华 王喜军 孙辛未 高文茂 刘铁峰
二、核实方式及内容
1. 购机者可在符合条件的供货单位自主购买补贴产品，

然后到县现代农业和产业发展中心申请补贴资金，提交身份
证明（个人为身份证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营业执照副本及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）、发票、购机者卡（帐）号等相关材料。

2.逐台核实（对牌证管理机具，免于现场核验，但需核
验购机者携带的《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证书》）、核实到
村、公示到村。核对发票、机具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出
厂编号、发动机编号、机具铭牌等产品信息是否与《农机购
置补贴资金申请表》、《农机购置补贴核实表》上的信息一致。
对补贴额较高及需要安装验收的机具和享受补贴额度较大
的补贴对象要组织进行重点核实。并将已核实的购机信息在
县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上公示。

3.根据我县实际情况，对需要安装的各类加工机械需安
装完毕后向县农业农村局申请核实。

4.凡办理补贴的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，均需到农机监理
机构办理牌证之后方可办理补贴申请。

5.补贴机具核实无误后，购机者在《农机购置补贴资金
申请表》和《农机购置补贴核实表》、核实人员在《农机购
置补贴核实表》签字确认，对现场核实不符合要求的需当场
向购机者说明原因。

6.根据农机购置补贴工作进度情况确定核实时间，并及
时上报县财政局。


